
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21〕9 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区级、校级教改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1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

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通知》（桂教高教〔2021〕3 号）

（附件 1）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启动 2021 年度区级、校级教

改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立项范围

教改项目申报人及团队应围绕本科教育强化立德树人，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专业建设、课程体系与课程建

设、教学资源开发与运用，改革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强化实验、实习、见习、实训和社会实践等实践

教学环节，创新教师教学评价、学生学习评价、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方法，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和教学管理制度，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等方面开展教学改革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形成教学

改革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重点支持以下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一）专业设置与建设，主要包括一流专业建设，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应用型专业建设，专业



结构调整优化，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应用，专业

思政建设等。

（二）人才培养，包括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 2.0，应用型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研育人，

国际合作育人，大类人才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跨

校联合培养、学分制改革等。

（三）课程建设，包括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培育一

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MO0C、SPOC、线上线下混合式、线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社会实践等各类课程的建设，体现先进

性、互动性、创新性的教学方法的改革，着力打造一大批具

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一流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的

建设与应用，智慧教室、智慧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推动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教学状态监测数据

的采集与使用、专业认证、专业评估、本科教学工作评估、

教学评价、课程评价、学生学业评价等。

（五）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包括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教

学团队建设，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健全助教岗位制度，

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等。

（六）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包括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的融合、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的改革、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改革等。

学校鼓励教师紧密结合我校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与发展，

充分利用我校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等平台和资源合作开展教



学改革项目研究。为充实项目的内涵，提高项目的质量与研

究起点，鼓励教师跨部门整合学校层面现有的相关资源开展

协同研究。

二、申报对象及要求

本次立项分区级、校级两个不同层面，为鼓励更多教师

参与教改项目研究，申报者限选限报 1 类项目（不可同时申

报区级和校级教改），请各申请者根据自身研究实际情况进

行申报。为保证项目质量，此次申报立项采取限额申报的办

法，请各教学单位按照规定的名额进行申报，并对申报项目

进行排序，超额申报不予受理，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4。

具体申报条件要求如下：

（一）区级教改项目申报条件

1．项目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

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比较突出的教书育人成绩，有能

力作为项目主持人组织课题成员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与教

学改革实践。2020 年以来受到党纪处分或处分期未过的教师

不能担任项目主持人。项目组应由 2 名及以上人员组成,应

具有合理的研究人员梯队。项目组成员能够通力协作、按期

完成项目研究任务。

2．作为项目主持人承担有自治区级教改项目且未通过

结题验收的教师，不得新申报自治区级教改项目。项目申请

人不得同时申请 2 个及以上的自治区教改项目，项目组成员

同时参研（含主持）自治区级教改项目不超过 3 项。

3. 已获得过各级教学成果奖励的，无创新研究内容、无

可预期的重要突破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近五年内已获得教



改工程立项的项目，在研究内容相同而没有特别创新的情况

下不得再次申报;已获得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厅局立项的课题

以及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的课题不再参加此次立项申

报。

4．项目立项向未获得过自治区级教改项目的一线青年

骨干教师倾斜，向在海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一线青年骨

干教师倾斜。其中，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主持的项目不低

于 50%。

5．重点项目应至少发表 2 篇核心期刊论文，一般项目 A

类应至少发表 2篇论文，一般项目 B类应至少发表 1篇论文，

并取得与项目高度相关的教学实践成果。

（二）校级教改项目申报条件

1．为保证研究工作质量，作为项目主持人承担有校级

教改项目且未通过结题验收的教师，不得新申报校级教改项

目。项目申请人不得同时申请 2 个及以上的校级教改项目，

项目组成员同时参研（含主持）校级教改项目不超过 3 项。

项目组成员能够通力协作、按期完成项目研究任务。

2．已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励，无新研究内容、无可预

期的重要突破的项目；已获得市级及以上相关学（协）会等

各种立项支持的项目均不参加此次立项申报。

3．鼓励 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积极参与课题申报，青

年教师主持的项目不低于 70%。

4．校级项目应至少发表 1 篇论文，并取得与项目高度

相关的教学实践成果。

三、申报材料报送要求及其他事项



（一）请各申报者根据自身开展的教改项目研究情况选

择申报区级或校级项目，并在《申报书》封面右上角及《2021

年度区级、校级教改项目申报汇总表》中填写相应的项目类

别（分 4 种：区级重点项目、区级一般 A 类、区级一般 B 类、

校级），教务处将对项目申报主持人进行申报资格审查核实。

（二）立项数量及经费安排

自治区教育厅分配给我校的 2021 年度申报总名额为 18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一般项目 A 类 7 项、B 类 9 项。

校级项目数量视申报总数量、质量情况而定。学校将从各部

门评选推送的项目中进行筛选评审，最终根据申报项目的内

容、质量择优遴选出区级推荐项目和校级项目。区级重点项

目每项资助 3 万元，一般 A 类项目每项 2 万元，一般项目 B

类每项 1 万元，校级项目每项均为 1 万元。待项目立项最终

确定后可根据获得的项目类别及实际经费进行预算调整。

（三）项目立项时间一律从 2021 年 6 月起开始计算，研

究时限一般为 2 年。如因特殊理由需要延期的项目，延期时

间不得超过 1 年并只能延期一次。

（四）请各部门务必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下

午下班前统一将申报书一式一份及部门申报汇总表报送至

教务处 110 办公室，同时发送电子版至邮箱

381224094@qq.com，以便学校组织召开项目评审会及后续网

络申报等工作。逾期恕不受理。

未尽事宜请联系教务处，联系人：赵君心，联系电话：

5900881，15506801992。



附件：1.关于申报 2021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

革工程项目的通知（桂教高教〔2021〕3号）

2. 2021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申请书

3.2021 年度区级、校级教改项目申报汇总表

4．2021 年度各教学单位教改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南宁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2 月 2 日


